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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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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生物安全分区与智能化管控技术规范

1 引言

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传播对我国生猪养殖业构成了持续威胁，生物安全已成为保障养殖场生

存与发展的生命线。传统的生物安全措施主要依赖人工管理和物理隔离，在执行的规范性、及时性和可

追溯性方面存在局限，难以完全应对复杂的外部生物威胁和内部管理漏洞。规模化养殖场猪只密度高、

物资人员流动频繁，生物安全风险尤为突出。为推动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向精细化、标准化、智能化转

型升级，综合运用分区管理理论与物联网、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，构建覆盖全场、贯穿全程的动态防

御体系，特制定本技术规范。本规范基于动物疫病传播规律与风险管理原则，结合我国养殖实际，对规

模化生猪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分区规划、各级屏障设置、关键环节控制以及智能化监测、预警与管控技术

的应用提出系统性要求，旨在为养殖场的设计、改造、运营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。本规范由广西产学研

科学研究院联合畜牧兽医科研机构、养殖龙头企业及智能装备企业共同研制。

2 范围

本规范规定了规模化生猪养殖场（设计存栏基础母猪 300 头以上或年出栏商品猪 5000 头以上）生

物安全分区管理的原则、区域划分、屏障设施要求，以及基于智能化技术的管控系统构建、关键点监测、

数据管理与预警响应等技术要求。本规范适用于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的生物安全体系

规划、建设与运营管理。其他规模养殖场可参照执行。

3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规范。

GB/T 17824.1-2022 规模猪场建设

GB/T 39915-2021 动物防疫 畜禽屠宰消毒规范（相关消毒技术参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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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Y/T 3075-2017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规范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2021 年修订）

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（农医发〔2017〕25 号）

《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》（农业农村部，最新版）

《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》（农业部令 2006 年第 67 号）

GB/T 34678-2017 智慧城市 技术参考模型（相关物联网架构参考）

GB/T 22239-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

4 术语和定义

4.1 生物安全分区：指根据生物风险等级的不同，将养殖场及其周边环境划分为具有明确物理或管理边

界的若干区域，并实施梯度化的管理和限制措施，以阻止病原体传入、扩散和传出。通常包括场外区、

隔离区、生活区、生产区及核心生产区（如配怀舍、产房、保育舍）等。

4.2 净区与污区：净区指生物安全风险相对较低、要求高度保护的区域，如猪舍内部；污区指生物安全

风险相对较高、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，如场区外道路、病死猪处理区、粪污处理区等。

4.3 智能化生物安全管控系统：指综合运用物联网传感器、智能识别、自动控制、数据通信与云计算等

技术，对养殖场的人员、车辆、物资、猪只流动以及环境病原威胁进行实时监测、智能分析、自动干预

与集中管理的软硬件集成系统。

4.4 物理屏障：指通过围墙、栅栏、实体隔断等固定设施实现的硬性隔离。管理屏障：指通过制度、流

程、人员行为规范等管理措施实现的软性隔离。

4.5 缓冲区：指设置在两个不同生物安全等级区域之间，用于实施隔离、净化、消毒等转换措施的过渡

空间，如入场淋浴间、物资消毒间、车辆洗消中心等。

4.6 风险关键控制点：指在养殖生产流程中，一旦控制不当极易导致病原体传入或扩散的环节、场所或
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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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总则

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应遵循“预防为主、分区管理、分级管控、智能驱动、持续改

进”的原则。体系构建应基于全面的风险识别与评估，覆盖从场外到舍内、从引种到出栏的全链条。生

物安全分区应科学规划、物理隔离清晰、标识明确。智能化管控应作为落实分区管理、强化过程监督、

提升执行效能的核心手段，实现从“人防”到“技防”与“智防”的有机结合。所有措施的设计与实施

应兼顾有效性与经济可行性，并符合国家动物防疫、环境保护及数据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
6 生物安全分区体系规划

养殖场应建立至少四级生物安全分区体系，从外至内风险逐级降低，限制逐级增强。第一级为场外

区，指养殖场围墙或物理边界以外的所有区域，视为极高风险区。该区与场内区必须有明确的物理隔离

（如实体围墙、防疫沟）。第二级为场前区（生活与管理区），包括办公区、员工宿舍、食堂、停车场

（场内部分）、饲料仓库（外仓）等。此区是人员、物资进入生产区前的缓冲与净化区域，通过门卫、

消毒通道与管理区围墙与场外区隔离。第三级为生产区（养殖区），包含各阶段猪舍、内部道路、出猪

台/中转站等。此区是养殖场的核心，必须通过实体围墙或隔离网与场前区严格分离，设有独立的人员

和物资入口。第四级为核心生产区，指生物安全等级要求最高的猪舍单元，如产房、保育舍及种猪舍。

可在生产区内通过内部隔断、独立连廊等方式进一步强化隔离。

各区域之间必须设立有效的缓冲隔离带。场区周边应设立不少于 5 米宽的防疫隔离带（可种植林木

或设置栅栏），禁止种植农作物。场前区与生产区之间应设立明显的隔离标识和物理屏障，人员入口必

须配置“三级洗消”设施：一更（脱外衣鞋）、淋浴（不低于 10 分钟）、二更（换场内专用衣服鞋）。

物资入口须设立物资消毒间，采用多层传递窗或熏蒸、浸泡、紫外线等多重消毒方式。生产区内应划分

净道（运送饲料、人员行走）与污道（转运粪污、病死猪、淘汰猪），两者无交叉。猪只流转应遵循单

向流动原则，从高健康等级区域向低健康等级区域流动，逆向流动必须经过严格的隔离与检测。

7 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管控技术要求

智能化管控系统应覆盖人员、车辆、物资、猪只及环境五大风险要素，实现对关键控制点的自动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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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、识别、控制与记录。对于人员管控，所有进出场区、生产区及关键猪舍的人员通道应安装智能门

禁系统，集成人脸识别、虹膜识别或射频识别（RFID）技术，并与人员生物安全培训合格数据库联动，

实现自动身份核验与授权通行。门禁系统应强制与消毒、淋浴设施联动，例如，人员进入生产区时，系

统检测到淋浴未完成或时间不足（标准淋浴时间不低于 8 分钟），则禁止打开内侧门。关键区域（如出

猪台、病死猪处理间）应安装具有 AI 行为识别功能的视频监控，自动预警未按规定穿戴防护服、跨越

隔离区等违规行为。对于车辆管控，养殖场应建立智能化的车辆洗消烘干中心。所有进场车辆（包括饲

料车、运猪车、私家车等）需经过预约系统审核。车辆到达洗消中心后，通过车牌识别或 RFID 电子标

签自动识别车辆信息。洗消过程应由传感器监控关键参数：高压冲洗水压不低于 8MPa，水温建议在 60℃

以上；消毒液喷洒浓度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并自动调节；烘干房温度应达到 70℃以上并维持不少于 30

分钟，温度传感器确保各点温度达标。全过程数据（时间、温度、压力、消毒液浓度）自动记录并上传

至云端，车辆获得电子消毒合格凭证后，场区大门道闸方可自动放行。

对于物资管控，饲料、兽药、疫苗、精液、维修零件等物资的入场，应在消毒间进行智能化管理。

紫外消毒设备配备定时与计数功能，确保照射时间；臭氧或熏蒸消毒舱内安装浓度与温湿度传感器，确

保消毒环境达标。所有物资包装可粘贴二维码，记录其来源、消毒记录、接收日期等信息，通过扫码完

成交接与追溯。 对于猪只流转管控，从引种、转群到出售的各个环节，应结合电子耳标（符合国家畜

禽标识要求）进行个体或批次管理。出猪台/中转站是极高风险点，应设计为单向物理隔离结构，并安

装监控摄像头和传感器。当运猪车对接时，系统自动记录车牌、时间、对接人员，并提醒或强制启动出

猪区域的清洗消毒程序。场内转运车可安装 GPS 和 RFID 读写器，追踪其行驶路线和消毒状态。对于环

境病原监测，可在场区入口、生产区入口、猪舍排风口等关键位置，试点部署基于空气采样的病原监测

传感器或机器人，用于定期或实时监测空气中特定病原（如 ASFV、PRRSV）的载量，作为生物安全状态

的早期预警指标。

8 智能化生物安全管控系统平台

养殖场应建立集中统一的智能化生物安全管控平台，作为所有子系统和数据汇集的“大脑”。平台

应具备以下核心功能：首先是全景可视化监控，通过电子地图直观展示养殖场各分区状态、人员车辆实

时位置、各监控点视频画面、环境监测数据、门禁状态等。其次是流程驱动与强制执行，将标准化的生

物安全流程（如人员进场流程、车辆洗消流程、物资消毒流程）固化为平台工作流，系统按照预设逻辑

控制门、灯、消毒设备等硬件，引导并强制操作人员逐步完成，减少人为疏漏。第三是数据自动记录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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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溯，平台自动汇集所有门禁记录、洗消数据、监控日志、物资流转记录等，形成完整的可追溯数据链，

关联到具体的人员、车辆、物资批次和猪只批次。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 2年。第四是智能预警与风险研

判，平台内置风险规则引擎，能对异常事件（如未授权闯入、洗消参数不达标、某区域人员密度异常升

高）进行实时报警，推送至相关管理人员手机 APP。平台还能基于历史数据进行多维度统计分析，评估

各环节生物安全执行的有效性，识别风险趋势和薄弱点。平台应采用模块化架构，支持与养殖场已有的

生产管理系统、财务系统及上级监管平台安全对接。平台自身安全应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。

9 运行管理、维护与评估

智能化管控系统必须配备有效的运行管理与维护制度。应设立专职或兼职的生物安全信息管理员，

负责系统日常巡检、数据核查、权限管理与故障报修。制定详细的设备操作规程与应急预案，确保在系

统部分故障时，核心生物安全流程仍能通过人工备份方式执行。所有相关人员必须接受系统操作与生物

安全标准的培训，培训合格后方可授权使用相关功能。建立定期的设备校准与维护计划。传感器（如温

度、压力、消毒液浓度传感器）应每半年至少校准一次。智能识别设备（摄像头、读卡器）应定期清洁

与测试。软件平台应定期进行漏洞扫描与安全更新。建立备品备件库，保障关键设备故障后能在 24 小

时内修复。养殖场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生物安全体系审计与效能评估。评估应结合智能化平台输

出的数据（如合规率、预警数量、消毒达标率）和现场审计结果，评价分区管理的有效性、智能化措施

的执行率以及体系整体的健壮性。根据评估结果、疫病流行新特点和技术发展，持续优化分区布局、管

控流程与系统功能。

10 附则

10.1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10.2 各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在规划、建设与运营过程中，可参照本规范建立和完善生物安全分区与

智能化管控体系。

10.3 本规范所引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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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4 随着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的进步与信息技术的发展，本规范将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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